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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校舍場所提供使用作業要點 

95年 1月 18日校務會議通過 

100年 6月 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6月 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2月 1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月 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6月 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61條」、「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辦理甄

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定」、「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設施開放

及管理辦法」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規定辦理。 

貳、目的：協助社區提供文化活動與正當運動場所。 

參、提供使用對象：各機關學校及社區團體。 

肆、提供使用原則：                          

  一、須符合原場地、設備之用途。 

  二、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及師生安全，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一）、屬於合法之文教活動（如：學術演講、音樂演奏、文教展覽、康

樂或體育競賽等）。 

   （二）、機關團體慶典、符合政令宣導之集會（訓）活動。 

   （三）、各種合法之考試測驗之考場。 

   （四）、中央選舉委員會舉辦之選務活動（如：公辦政見會場及投開票所）。 

伍、提供使用時間： 

    一、不影響本校教學時段，自上午 8時至晚上 9時止。 

    二、每一場所提供使用時間至少 1小時，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 

陸、提供使用場所收費標準： 

場 所 名 稱 
容納 

人數 單位 

水電場

地維護

費 

冷氣空調費

(小時) 
備      註 

普通教室 48人 間/天 500元 50元 免收保證金 

活動中心１樓川堂  20人 天 500元 0元 免收保證金 

學藝大樓展示室 150人 間/天 9000元 500元 保證金 2萬元 

學藝大樓演藝廳 200人 小時 2500元 500元 保證金 1萬元 

學藝大樓階梯教室 80人 小時 800元 200元 保證金 1萬元 

圖書館 3樓視聽教室 60人 小時 800元 200元 保證金 1萬元 

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 40人 小時 800元 100元 保證金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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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樓 3樓家長會辦

公室或同等級 

22人 小時 600元 50元 保證金 5,000元 

行政大樓 3樓地板教室 50人 小時 800元 100元 保證金 5,000元 

學藝大樓小劇場 50人 小時 800元 100元 保證金 5,000元 

活動中心 3樓韻律教室 80人 小時 1000元 150元 保證金 5,000元 

電腦教室 52人 半日 2500元 50元 保證金 1萬元 

15人以下會議室 15人 小時 500元 50元 免收保證金 

圖書館自修中心 100人 小時 1000元 200元 保證金 1萬元 

體育館 1500人 小時 2000元 冷氣每小時

全開（10

部）3000

元，半開（5

部）1500

元。 

保證金 1萬元 

歷史建築（舊花蓮港高

等女學校宿舍） 
50人 小時 2000元 0元 保證金 1萬元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個

別諮商室(A)、(B) 
3人 小時 250元 50元 免收保證金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家

庭諮商室 
6人 小時 350元 50元 免收保證金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團

體諮商室 
15人 小時 550元 50元 保證金 5,000元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會

議室 
10人 小時 450元 50元 保證金 5,000元 

演說教室 50人 小時 5000元 200元 保證金 30,000元 

１．器材使用費：平台式鋼琴 1000元、液晶投影機或攜帶式投影機 500元、

電動油壓式籃球架 2000元，以每時段（4小時）計收。 

２．使用之場地各項器材設備操作，由本校派人員協助操作，申請使用單位不

得自行操作；假日及下班時間本校配合支援之技術人員，依本校加班費支

給標準支給加班費用或以補休方式辦理。 

３．申請使用單位於活動結束後，於當日負責將所用之陳設物品恢復原狀，使

用場所及週邊區域（含廁所及樓梯等行經路線）清潔整理，並會同本校有

關單位及總務處檢查。 

４．申請使用單位申請場地時如活動需預演或排練，其預演或排練時間應包在

使用時間內。 

柒、申請手續：申請使用單位應於 2週前正式行文本校，經簽呈校長核准同意後，

於使用一週前派員至總務處庶務組填寫使用申請表，並繳納保證金及各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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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場所及設備使用完畢，經本校有關單位及總務處點收無誤後，保證金

無息退還。 

捌、注意事項： 

一、為維護校園安全與安寧，勿大聲喧嘩；校內一律嚴禁燃放鞭炮及煙火。 

二、所有場所不得作為婚喪喜慶之用，不供政黨作為宣傳活動或政治活動使

用。 

三、本校校園內、校區外牆及門首等建築物未經同意，一律不得張貼及懸掛

任何宣傳物品。 

四、使用本校場所時，對場內外之秩序、安全，疏散等事宜，應自行週密計

畫維護，並派專責指導管理，若發生意外事故時，由申請使用單位負全

責。 

五、未經同意使用之設備或器材不得移用，牆壁、門窗不得打釘鑽孔。 

六、未經同意使用之機房、辦公室、學生宿舍非經許可請勿擅自進入。 

七、服裝儀容不整、穿著拖鞋者禁止進入，以維觀瞻。 

八、參加人數不得超過現有座次，並勿增加額外座位。 

 九、嚴禁攜帶食物、飲料入場，進入本校內禁止抽煙、嚼食檳榔或口香糖等； 

另外為響應環保政策，請勿攜帶塑膠袋，垃圾及回收物請勿留置本校。 

 十、使用申請經核准使用後，如遇本校奉上級臨時交辦活動或辦理校務重要

活動撞期時，得取消提供使用之場地或辦理變更使用場所，申請使用單

位不得有任何異議。 

    十一、申請使用之單位因故必須改期或終止使用場地時，應於原核准使用之  

3日前申請改期或退款，逾期未申請者，已繳納之保證金及費用概不

退還，不得異議。 

十二、水電用畢請隨手關熄，其他設備用畢請歸回原處。 

    十三、歷史建築（舊花蓮港高等女學校宿舍）使用注意事項： 

（一）使用前： 

      1.請著襪。 

      2.歷史建築內厠所，請勿使用，建議進入前先於校內如厠。 

     （二）進入歷史建築： 

      1.進門請脫鞋，並整齊置放於鞋櫃中。 

2.入內請遵守任課教師（工作人員）指導。 

3.禁止飲食（包括水）。 

4.禁止奔跑、嬉戲、喧嘩及躺臥。 

5.未經任課教師（工作人員）允許，禁止隨意開啓室內和式拉門及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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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 

6.和式壁紙請勿碰觸。 

7.對外門窗可開啓通風。 

8.離開時，請確實關閉門窗、電源，並恢復原狀。 

            9.若有損壞，申請使用單位需依照價賠償，並停止申請單位使用權利。 

10.因場地特殊性，如遇雨天場地將不開放（預約者亦同）。 

十四、演說教室使用注意事項： 

1.演說教室舞台名為「綻放」，環境意象為「圓滿」。  

      2.所有牆面不能貼、釘任何海報、紙張、物品。  

      3.抱枕可拆洗。  

      4.沙發要擦拭。可換皮。  

      5.桌椅要抬高搬運。 

【桌面的玻璃是和桌子分開的，所以搬運時要小心破裂】  

      6.桌子要從底部搬，不可只搬桌面。  

      7.門口有海報壓克力夾、軟木公告欄。  

      8.專用摺疊桌 15張、專用摺疊椅 60張，使用完畢，請放回儲藏室。  

      9.主燈切換 3次才是最亮模式。開單槍時，舞台中間燈可熄滅。  

      10.白紗窗簾要全闔上、紫幔窗簾不能綁，採自然垂落方式。  

      11.電腦、單槍、音響、麥克風、耳掛式麥克風、藍光播放器、提示機。  

      12.電腦設定為 1024X768，不可改變。否則單槍會模糊。  

      13.平常不開暗門，因為隔壁是熱音社使用空間。  

      14.櫃子內可放物品。  

      15.電動門要先開鎖，再開「電動開關」，否則會損壞。  

        「電動開關」先關，再上鎖。  

      16.嚴謹防颱措施。電動鐵捲門。  

      17.冷氣共有 4台，前後要插卡。在熱音社和小倉庫。  

      18.可以飲食，但要防止傾倒。  

      19.離開時，要將物品放回原位，所有機電設備要斷電，以維安全。  

         暗門一定要上鎖，否則學生可以進入。 

玖、罰則： 

    一、如有損毀建築設施及損毀、遺失財物時，應修復或按時價賠償，並於活

動結束後 3日（含）內完成，否則本校得動用保證金處理或賠償，如有

不足時，申請使用單位應補繳差額，不得異議。 

  二、申請使用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即可停止繼續使用，已繳納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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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金及費用概不退還，不得異議。 

（一）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者。 

（二）違反社會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者。 

（三）使用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拾、其他： 

一、因公益使用或社區服務申請使用場地，其水電場地維護費得酌予優惠計

價，並按校長批示內容辦理。但冷氣空調費及保證金仍應按「提供使用場

所收費標準」規定繳交；假日及下班時間本校配合支援之技術人員加班費

亦同。 

  二、中央選舉委員會舉辦之選務活動得免費使用場地。 

  三、本校教職員生消費合作社使用之場地，應按合約繳納場地使用費；其所

使用之水電費依據自來水公司及台電公司之水、電價目表，按實際使用

時數核定計價收費。 

四、其他場地及特殊原因專案辦理。 

拾壹、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